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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规划总则 

1. 规划范围和层次 

乡域规划范围：新乡县合河乡行政辖区，总面积约 38.18

平方公里。 

乡政府驻地规划范围：东至卫河、南至合都线、西至 Y001

合范线、北至合岭线，总面积约 228.15 公顷。 

2.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基期年为 2020 年，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 

二、 总体定位 

运河生态和文化突出的特色乡镇。 

三、 底线管控 

1.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

标任务。合河乡下达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 1249.88 公顷（1.87

万亩），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105.35 公顷（1.66

万亩）。合河乡实际落实耕地保护面积不低于 1249.88 公顷

（1.87 万亩），根据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合河乡实际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117.91 公顷（1.68 万亩）。 

2. 城镇开发边界 

合河乡落实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2.9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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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村庄建设边界 

划定合河乡村庄建设边界面积 639.77 公顷，预留机动指

标 12.56 公顷。 

4. 历史文化保护线 

落实《新乡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将

乡域内大运河（合河石桥）、合河泰山庙、玉帝阁、古柏、白

衣堂、重修合河店石桥记、合河朱氏宗祠、范岭护岭碑、西

河张氏宗祠、合河虹吸洞、范岭合河闸纳入历史文化保护范

围。 

四、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1.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构建“一心、两带、两轴、两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

体格局。 

一心：乡（镇）综合服务中心，以公共服务、商贸服务

为主的合河乡乡政府驻地综合服务中心； 

两带：大运河景观带、共产主义渠景观带； 

两轴：合大线发展主轴、合西线发展主轴； 

两区：高效农业发展区、生态农业发展区。 

2.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以主体功能定位为基础，划定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三类国土空间保护开发规划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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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乡（镇）村融合发展 

1. 产业发展 

结合一二三产业规划，乡域形成三大产业板块，分别为：

农业产业空间、第二产业发展空间布局、旅游业空间布局。 

（1）农业产业空间 

农业产业空间主要包含两块，分别为北部生态农业观光

区、南部高效智慧农业种植区。 

北部生态农业观光区：发挥合河乡北部优越的自然条件、

便利的区位及交通优势，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通过调

整种植结构，形成规模化和景观化的自然景观种植区，沿着

卫河、共产主义渠打造集生产、观赏、度假、餐饮、娱乐为

一体的乡村振兴带，实现农业与旅游业的紧密结合。 

南部高效智慧农业种植区：合河乡南部是重要的粮食生

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应建立市场导向的农业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互联网与传统农业融合发展，探索农业

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服务城市、富裕农民的品牌农业，

科技创新、优质高效的智慧农业和乐居生态、传承农耕文明

的绿色农业。 

（2）第二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落实大运河遗址保护的要求，逐步腾退控制线内不符合

要求的相关产业。在乡域西部、南部结合农业种植，谋划农

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等第二产业，促进一二产业融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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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域内现状工业转型升级，在符合大运河遗址保护的前提下

促进产业的集聚化发展。 

（3）旅游业空间布局 

依托生态、文化优势，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度

假等服务业发展，积极谋划游客服务中心、卫河文化展览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丝钉产业文化研学馆、小吃一条街

等引爆点，促进产业转型，带动经济增长，促进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形成新乡县北部生态、文化、休闲、度假中心，使

生态文旅产业逐步成为合河乡的支柱产业。 

2. 村庄分类布局 

根据《新乡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同时

结合合河乡各村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共划

分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整治改善类三类村庄类型引导

乡镇差异化发展。其中，集聚提升类村庄 4 个、特色保护类

村庄 1 个、整治改善类村庄 15 个。 

集聚提升类村庄 4 个：规划合河村、西永康村、前村、

贾桥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特色保护类村庄 1 个：规划西河村为特色保护类村庄； 

整治改善类村庄 15 个：规划朱小郭村、田小郭村、郭小

郭村、崔小郭村、都小郭村、北陈庄村、范岭村、东元封村、

西元封村、南永康村、西北永康村、东北永康村、石村、后

村、潘屯村为整治改善类村庄。 

3. 生活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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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结合“生活圈”划定相关要求，构建“城镇15分钟

生活圈+乡村社区生活圈”两级城乡生活圈，以生活圈差异化

分级分类配置服务设施，提供均衡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 

规划围绕乡政府驻地形成包含前村、贾桥村、后村、潘

屯村、范岭村的城镇15分钟生活圈。重点配建乡镇级教育、

文化、医疗、体育以及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商业设施、

殡葬设施等。 

规划围西永康村，构建10分钟乡村社区生活圈，主要辐

射西北永康村、东北永康村、南永康村等村庄。规划围西河

村，构建10分钟乡村社区生活圈，主要辐射石村、北陈庄村、

东元封村、西元封村等村庄。规划围贾桥村，构建10分钟乡

村社区生活圈，主要辐射都小郭村、崔小郭村、郭小郭、田

小郭村、朱小郭村等村庄。村级生活圈重点布局便民服务中

心、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打造乡村便民服务中心。 

六、 支撑保障体系 

1. 道路交通 

国省干线：北环路西延西至贾桥村，东至新乡市中心城

区。辉原线（S229）扩建工程，南北向贯穿乡域，向南经合

河乡、大召营镇、翟坡镇、新乡县中心城区，至原阳县，向

北至凤泉区、辉县市。长济线（S09）新建工程，东西向贯穿

乡域南部，向西至获嘉县、向东至新乡市中心城区。 

县乡道：改造提升合大线（X001）向北至乡政府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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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至大召营镇；改造提升凤大线（X002）向北至郭小郭村，

向南至大召营镇；改造提升新王线（Y017）向西至向政府驻

地，向东经贾桥村至新乡市中心城区。 

村道：加强村道与县乡道路的连接，在乡道的基础上增

加支状村道，向各村辐射，实现道路村村通。 

2. 基础设施 

（1）供水工程规划 

远期合河乡水源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以人民胜利渠

（引黄水）、地下水作为应急备用水源，在乡政府驻地规划新

增 1 处给水加压泵站。 

（2）排水工程规划 

远期规划新增污水提升本站 2 处，分别位于为前村、乡

政府驻地。 

（3）电力工程规划 

规划保留 2 处变电站，分别为 110 千伏潘屯变、110 千

伏贾村变。 

（4）通信工程规划 

乡政府驻地现状通信局所、邮政局各 1 处，各村设置邮

政代办网点。 

（5）燃气工程规划 

气源为安彩西气东输燃气，经田小郭村燃气调压站调压

后向全乡供气。 

（6）供热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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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府驻地规划远期接新乡市中心城区热力管网，外村

庄因地制宜确定供热设施。 

（7）环卫设施规划 

乡域内生活垃圾实施分类收集处理，各个村设置生活垃

圾收集点。各村垃圾转运至合河乡垃圾中转站，压缩处理运

送县垃圾中转站，最终运送至原阳县静脉产业园处理。 

3. 公共服务设施 

按照“乡政府驻地-行政村”两级进行城乡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实现城乡均等全覆盖。设施配套不以行政区为界线，

主要围绕人口分布因地制宜布局。 

乡政府驻地：按照乡（镇）级设施配置标准进行配置，

具有组织腹地生产、流通和生活的综合职能，应具有比较齐

全的服务设施，形成相对集中、功能齐全的综合服务中心。 

行政村：以满足居民最基本需求为核心，按照村级标准

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在配置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室、文

化活动室、卫生室等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上，提升村级

公共服务水平。 

4. 综合防灾 

坚持“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原则，整合各类

防灾资源，形成全镇协调统一的综合防灾减灾体系，明确防

洪排涝、抗震、消防、人防等防灾设施标准与措施，提高整

体防灾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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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乡政府驻地空间布局 

1. 空间结构 

规划乡政府驻地构建“一心、一带、一区、四轴”的空

间结构。 

一心：合河乡综合服务中心。 

一带：大运河文化景观带。 

一区：乡（镇）政府驻地，是合河村集中建设区，集居

住、购物、工作等功能生活区。 

四轴：合大线主要发展轴、合西线主要发展轴、新王线

次要发展轴、合召线次要发展轴。 

2. 建设用地 

乡政府驻地范围面积 228.15 公顷，其中村庄建设边界面

积 123.84 公顷。 

3. 社区生活圈 

构建优质公共服务体系，按配置标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重点完善提升基础教育、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设施。强

化生活圈内基本服务功能可达性，将生活圈作为社区公共资

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4. 景观风貌格局 

乡政府驻地为平原地区，整体上形成田园环绕、开阔舒

展的平原城镇风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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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完善规划实施保障 

1. 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 

乡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明确任务分工，

依据县级规划、乡级规划，加强对村庄规划的组织编制和实

施监督，将乡（镇）级规划确定的战略目标、空间格局、重

要任务、主要指标等落实执行到位。加强监督考核，不得擅

自设置、分割或下放规划管理权限。 

2. 建立健全乡村规划委员会制度 

乡村规划委员会制度通过明确工作职责和议事规则，统

一管理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加强对农村宅基地、农房建设、

风貌管控的有效管理，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决策

机制。 

3. 规划实施监管机制 

在完善规划审批制度和规划公开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规

划的监督检查制度。乡政府要积极发挥法律监督、行政监督、

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的作用，认真查处和纠正各种违反规划

的行为，加大对违法建设行为的整治力度。发挥人民代表大

会、政协、各基层社区组织以及社会团体、公众在规划实施

全过程中的监督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建立起对规划实施进行

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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